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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价格成本调查队关于蓝山县自来水
公司2013年度-2015年度

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蓝山县自来水公司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2、项目由来：蓝山县自来水公司现行的供水价格是根据蓝价费[2009]3号文件，从2009年3月1日起执行，该价格已经执行七年。七年来，该公司在城市管网建设等方面自筹了大量资金投入，建设成本不断增大。近年来，受职工工资、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上涨较快等因素影响，致使供水成本不断上涨。为此，蓝山县自来水公司向蓝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了调价申请，经县发改委审定符合价格制定的有关规定，依据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发改委令第42号)、《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10]2613号），特安排蓝山县价格成本调查队进行本次成本初审。

3、审核对象及范围：本次成本监审对象为蓝山县自来水公司。调查审核的主要内容：自2013年以来，该公司在管网建设等方面资金投入情况；2013年至2015年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年末总值、负债、所有者权益、年供水量、年销售量、产销差率等；公司收入情况：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它收入、投资收益等；公司支出情况：包括制水费、原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职工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费、公务支出、设备购置费、固定资产折旧等。

4、被审单位基本情况：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是一个国有副科级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主管县城自来水供应，现有职工工120人，其中在职106人，退休14人，固定资产1543万元，年上缴利税40万元。公司始建于1987年，原有供水能力0.8万吨/日，2001年县委、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兴建永发供水有限公司通水运行，日供水能力达2.8万吨/日。2015年永发公司供水量为853万吨，有效供水量为457万吨，县城自来水用户19487户，供水人口12万人，供水普及率95%，管网漏损率46.42%。现行水价为居民生活用水1.44元/吨，行政事业用水1.44元/吨，工业用水1.58元/吨，经营服务用水2.59元/吨，特种用水5.76元/吨（以上价格不包括0.6元/吨的污水处理费）。公司2013年售水收入700万元，2014年售水收入788万元，2015年售水收入761万元。公司自报供水成本达2.56元/吨，近年来由于价格倒挂造成亏损累计达1397万元，现公司处于亏损经营、负债沉重的状况。

5、审核工作时间：2016年10月--11月。

二、成本审核的依据及成本项目构成

1、一般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发改委令第42号)；

(3)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发改委令第44号)；

(4)国家发改委《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发改价格[2007]1219号)；

(5)《湖南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实施细则》(湘价成[2006]74号)。

2、特殊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2）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

（3）《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4）《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10]2613号）；
（5）《湖南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湘价服[2013]12号；

（6)《湖南省城市供水企业人员上限成本监审核定标准（试行）》（湘发改价调[2014]980号）；
（7)《关于加快城市供水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服[2014]1044号。
3、被审核单位提供的依据

（1）公司2013-2015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成本费用明细表及有关原始凭证、合同等资料；

（2）公司2013-2015年供水调价成本申报表；

（3）公司2013-2015年各类水量统计表；

（4）公司固定资产原值明细表；

（5）公司人员及工资明细表；

（6）自来水企业人员编制规划。
4、成本项目构成

根据国家相应的会计制度和《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明确供水企业定价成本项目由制水成本、输配成本和期间费用三大项目构成。其中，制水成本由制水环节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原水费、原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和其他制水费用构成。输配成本由输配环节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动力费、修理费、机物料消耗、管网检测费、水质检测费和其他输配费用构成；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包括：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税金、业务招待费、办公费、水电费、会议费、差旅费、技术开发费、无形资产摊销、代收手续费、低值易耗品摊销、利息支出等。

   三、成本审核的程序

1、通知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按规定及时提交有关成本资料，并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对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报送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确认该公司成本费用的归集和分摊与成本监审要求一致，按规定转入具体的审核程序。

3、对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成本实地进行成本调查监审工作。审核了2013-2015年财务会计报表、账簿、凭证、票据、合同、生产记录、水量、电量统计表等相关资料、对相关成本数据进行归集，听取了被审核单位的意见。

4、核定定价成本。通过实地审核后，根据成本项目、成本数据、成本水平的具体情况，提出成本核增、核减的意见，起草成本监审报告初稿，征求了被审单位意见完成复核后，出具正式成本监审报告。

四、供水成本监审情况和成本数据的调整及理由

根据成本监审的有关规定，结合被审单位的实际情况，本次核定蓝山县自来水公司2013年-2015年年平均含税供水总成本为10113011.64 元，核减1296164.21 元。具体成本数据情况如下：
（一）制水成本。核定年制水成本（购水费）5135979.19元。
（二）、输配成本。核定输配成本为3450644.98元，具体为：

1、输配环节职工薪酬。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供水企业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企业实际平均工资确定，但不得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同行业社会平均工资；社会保障费及住房公积金，最高以核定的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计入定价成本，缴费比例如下：基本养老保险金22.5%、28%、医疗保险金8%、失业保险金2%、公伤保险金1%、住房公积金12%、工会经费2%；职工福利费据实核定计入成本，但不得超过核定的职工工资总额的14%。供水企业职工人数按照省发改委《湖南省城市供水企业人员上限成本监审核定标准（试行）》（湘发改价调[2014]980号）文件核定。据此核定输配环节人员46人，按以上比例核定输配环节职工薪酬三年平均为2617517.38元，核减1240565.53元（详见附表5.7）
2、输配环节固定资产折旧。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根据有关规定按分类折旧法进行折旧，折旧年限分别为：非生产用房45年，管网设备35年，非生产设备15年，运输设备10年，一般设备8年；净残值率统一为5%。据此核定，三年输配环节固定资产折旧平均为559054.77元,核增79054.77元。（详见附表6）

3、输配环节维修费用。根据有关规定，企业维修费用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2%。据此核定，三年平均维修费用为255216.41元，核减75223.16元。
4、其他输配费用：核定三年平均18856.42元，核减45333.33元。（2015年可行性报告设计费用按照管网使用年限分摊25年，每年4000元）

（三）期间费用。核定三年平均期间费用1127829.60元。具体为：

1、管理费用。核定三年平均管理费用815332.37元，核定方法同制水环节。其中：（1）业务招待费37505.85元，（按照有关规定，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企业最高不得超过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千分之五限额标准计入定价成本，超出部分应予核减）；（2）办公费、差旅费及其他管理费用777826.52元。共核减管理费用14096.96元。（详见附表3）

2、财务费用。根据有关规定，据实核定三年平均贷款利息财务费用为312497.23元。（详见附表4）

(四)销售税金及附加。

根据有关规定，据实核定三年平均销售税金及附加为55541.46 元。
（五）增值税。

根据有关规定，据实核定三年平均增值税为343016.41 元 。

（六）供水量：根据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湖南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湘价服[2013]12号）文件规定：产销差率最高不超过26 %，核定2013年－2015年年平均供水水量为5760486.34 m³，核增1229687.94 m³。
五、成本监审结论

经审核，蓝山县自来水公司2013-2015年年平均含税供水总成本为10113011.64元；按国家规定核定自来水公司年平均供水量为5760486.34m³；由此核定，该公司2013年－2015年年供水含税成本为1.76元/m³。(详见附表2）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监审数据及资料由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提供，该单位应对所提供数据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该供水企业职工人数是按照省发改委《湖南省城市供水企业人员上限成本监审核定标准（试行）》核定的，核减人员10人，对成本数据影响较大。

3、因蓝山县自来水公司所销售自来水由专门的水厂制水，制水成本相对固定，所以未对制水环节进行成本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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